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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财购函〔2021) 3 号 

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做好政府采购意向 

公开工作的补充通知 

各市、县财政局，省直各单位： 

公开采购意向是我省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、创优政府采购

营商环境的重点内容和有效举措。自采购意向公开制度推行以

来，在各级财政部门、预算单位的共同努力下，采购意向公开工

作积极有序地推进。但从公开情况来看，部分单位存在着公开项

目不完整（只有部分季度的采购项目情况，未按年度进行公开）、 

信息内容表述不详实不规范、公开时间不及时等问题。为深入贯

彻落实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精神，现就做好采购意向公开工作

补充明确如下。 

依规必须公开。意向公开是实施采购活动前的必要环节。 

省市级预算单位要按照“无意向不采购”的原则，公开本单位项

目采购意向，做到应当公开的全部公开，否则不得实施采购。 

严格按年度公开。在年初预算下达之日起 60 日内，省

市级预算单位要将本单位年度（即 1 月至 12 月）采购项目的意

向一次性进行公开，并尽量提前公开时间，其中省级单位须于 3 



月 20 日前完成 2021 年度意向公开工作。 

及时更新信息。采购意向发生变化的，省市级预算单位

可在下一季度开始前的 5 个工作日内调整已公开的意向内容。年

中追加的政府采购预算项目，要在预算下达后尽早公开采购意

向，但不得晚于采购活动（即采购实施计划备案）开始前 30 日， 

确保采购活动的尽快完成和项目的顺利实施。 

加强指导考核。预算主管部门要提高认识，高度重视， 

加强对本系统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指导，完善工作机制，细

化执行标准，扎实做好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。省市级财政部门

要将采购意向公开情况作为重点内容纳入监管范围，及时跟进督

促，加强考核评价，促进高质量公开采购意向。同时，各县级预

算单位和财政部门可结合实际，创造条件，先行探索性开展采购

意向工作，确保实现 2022 年起全省各级采购意向全面公开的改

革目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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